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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40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编号：临2023-081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固安高新区综合开发PPP项目合作进展公告 

 

 

 

一、基本情况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10月26日披露《华

夏幸福关于取得<固安县人民政府固安县高新区综合开发PPP项目中标通知书>的

公告》（编号：临2016-260），披露了公司收到固安县人民政府出具的《固安县

人民政府固安县高新区综合开发PPP项目中标通知书》，载明经磋商小组评定，确

定公司为固安县高新区综合开发PPP项目中标单位。 

固安县高新区综合开发PPP项目总规模5.5平方公里。取得上述中标文件后，

公司与固安县人民政府就合作区域的投资开发建设运营管理事宜签署《固安高新

区综合开发PPP项目合同》（以下简称“《项目合同》”），固安县人民政府委托

公司全面负责合作区域范围内的设计、建设、融资、运营及移交等工作，并根据

协议约定享有相应的收益。在此基础上，公司及下属公司固安九通新盛园区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安九通新盛”）与固安县人民政府签署《关于固安

高新区综合开发PPP项目合同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

由固安九通新盛承继公司在《项目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 

二、进展情况 

现由于情势变更，固安高新区综合开发PPP项目无法继续按照PPP模式开展，

经协商一致，各方就提前解除固安高新区综合开发PPP项目的合作达成并签署了

《关于解除<固安高新区综合开发PPP项目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协议》（以下简

称“《解除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自《解除协议》生效之日起，解除《项目合同》和《补充协议》，上述合同

文件项下的权利义务，除《解除协议》另有约定外，其他权利义务尚未履行的，

终止履行。而上述合同的终止，不影响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与固安县人民政府在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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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县域内其他项目的合作及协议履行。各方对于《项目合同》《补充协议》项下

已履约部分，均已确认且无遗留事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固安高新区综合开发PPP项目已由固安九通新盛取得推广运用PPP模式专项资

金350万元，应由固安九通新盛在《解除协议》签署后6个月内向固安县人民政府

或其指定单位予以支付。逾期未支付的，以逾期未支付金额为基数，按照同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取逾期未付款违约金，直至款项付清日止。 

固安九通新盛为公司全资控股的项目公司，固安县人民政府不享有项目公司

的股权，固安九通新盛的存续及后续经营由公司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固安九通

新盛公司章程自行决定。同时各方一致确认，公司及固安九通新盛严格按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要求配合固安县人民政府依法办理固安高新区

综合开发PPP项目退库事宜。 

三、对公司的影响 

固安高新区综合开发PPP项目目前尚处于规划阶段，未进行开发投资，由于情

势变更，固安高新区综合开发PPP项目无法继续按照PPP模式开展，因此，公司及

固安九通新盛与固安县人民政府签署了《解除协议》，并将根据协议约定履行相

关安排。根据协议履约内容及该PPP项目进展情况，本次《解除协议》相关安排不

会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及下属公司与固安县人民政府

在固安县域内其他项目（即固安工业园区、固安新兴产业示范区）的合作。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2日 


